
 

北京  •  上海  •  深圳  •  广州  •  成都  •  武汉  •  重庆  •  青岛  •  杭州  •  南京  •  香港  •  东京  •  伦敦  •  纽约  •  洛杉矶  •  旧金山

Beijing • Shanghai • Shenzhen • Guangzhou • Chengdu • Wuhan • Chongqing • Qingdao • Hangzhou • Nanjing • Hong Kong • Tokyo • London • New York • Los Angeles • San Francisco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法律意见书 

 

 

 

 

 

 

 

 

 

 

 

 

二〇一八年五月 

  



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法律意见书 

致：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重庆市长安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长安汽车”）的委托，就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临

时提案的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及现行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基于本所律师对前

述有关规定的理解而出具。 

本所已得到公司如下保证，即公司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法律意见书

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陈述，有关材料上的签字、印

章均是真实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原件一致。公司所提供的

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无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 

本所及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一、 中国长安提出临时提案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三十三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及文件于2018年5月4日通过邮件或传真等方式送达公

司全体董事，会议拟审议的议案包括《关于向长安俄罗斯增资2.5亿元的议案》、

《关于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及《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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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长安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同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股东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

国长安”）（合计持有公司40.88%股份）书面提交的《关于提请增加2017年年度

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下称“《临时提案函》”），《临时提案函》的主要

内容为：2018年5月7日长安汽车召开的第七届第三十三次董事会将审议《关于与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和《关于与长安

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若上述议案获得董事会通过，

中国长安提议在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增加审议上述议案。 

二、 临时提案提出时间的合规性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零二条、《股东大会规则》第十四条及《公司章程》

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

会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经查阅长安汽车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决议及其他有关

会议文件并经本所律师向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确认，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8 年 5

月 4 日送达公司全体董事，中国长安在获悉公司董事会将于 2018 年 5 月 7 日召

开会议审议《关于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

案》和《关于与长安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等议案后，

于同日向公司董事会出具《临时提案函》。公司董事会于 2018 年 5 月 7 日作出决

议，同意该两项议案作为临时提案增加到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提案中。同日，

公司董事会就增加临时提案事宜发布了《关于增加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

案暨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18 日，中国长安于 2018 年 5 月 4 日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临时提案函》以及临时

提案在 5 月 7 日增加到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提案中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对临时提案提出时间的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 

（以下无正文，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法律意见书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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